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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，局内各单

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

部署，加强全国国税系统节能减排工作组织领导，促进节约型税

务机关建设，根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，税务总局决定成立

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)，下设领导小组办

公室(以下简称“办公室”)。办公室设在税务总局机关服务中心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及职责 

组 长：汪 康 税务总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成 员：方立新 税务总局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

吴礼祥 税务总局办公厅副主任 

李 牧 税务总局财务管理司副巡视员 

彭增武 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副司长 

武建春 税务总局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

曹存义 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

裴光华 税务总局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 

主要职责:组织全国国税系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创建资

源节约型社会、节约型政府机关的决策部署；依照公共机构节能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098


